




在 10 亿元以上，直营门店数量需占 30%以上。

3. 经营范围涵盖两种以上的综合性零售企业，年销售规模需

在 30 亿元以上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〈一〉企业申请。 企业按照自愿原则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

出申请，连锁企业需由全国性总部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

请，并认真如实填报《企业基本情况表》（见附件2）。

〈二〉地方推荐。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按照上述条件，对企业材

料进行审核，并报送推荐企业名单及意见；对于《商务部重点联系

的零售企业名单（2017 年版）》中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企业，及时提

出调整理由和意见。

〈三〉公示发布。 商务部将对企业规模、影响力、示范性等方面

进行综合评价，确定重点零售企业名单并公示发布。

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加强对本地重点零

售企业的指导，有关材料（含电子版）请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报

商务部（流通发展司）。

联系人：王巧璐 胡迪

 

传 真：010-85093762

邮 箱：hudi@mofcom. gov. e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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